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储能

市场化机制日趋完善 国内市

场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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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事件: 

6 月 7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

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通知》中对于新型储能参与电力

市场的独立身份、交易及价格机制、调度运行机制等多项关键问题予以明

确。 

定义独立储能身份，鼓励储能主体灵活参与市场明确储能在电力系统

中的主体身份是决定其商业模式落地的重要基础。《通知》中首次明确了

“具备独立计量、控制等技术条件，接入调度自动化系统可被电网监控和

调度”等要求的新型储能项目可作为独立主体参与电力市场；鼓励以配建

形式存在的储能项目与所配建的电源作为一个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同时鼓

励探索同一、储部能分主容体量可以按照部分容量独立联合我两们种认方

为式相同对时灵参活与的的市市场场参模与式方。式能够较大范围覆盖我

国储能项目，对于全国储能行业产生实际的积极影响。 

充电电费成本解除，破解参与电力市场的关键阻碍《通知》，中明鼓确

励独独立立储储能能电参站与向电电网网调送峰电时，其相应充电电量不

承担输配电价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此前储能用于电网调峰时需承担充电

过程中的电价成本，导致项目难以获利。我们认为此类成本的取消，将极

大提升储能用于大容量能源服务的利润空间，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建设新型

储能项目，释放国内储能装机更高的增量空间。 

多措并举全方位完善储能成本分配及价格机制在辅助服务市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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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按照“谁提供、谁获利，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由相关发电侧并

网主体、电力用户合理分摊成本；针对用户侧，鼓励进一步拉大峰谷价差，

增加用户侧储能的收益获取渠道，引导用户侧主动配储；针对电网侧，提

出应建立独立储能电站容量电价机制，并。我们且认探为索，将此电网替

代型储能设施成本收益纳入输配电价回收次政策对于商业化储能面临的核

心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明确指引，随着未来各地方政府相应政策的落地，

国内储能的市场化机制将日趋完善。 

国内储能规模化发展，市场前景广阔 

据 CNESA 统计，21 年我国新型储能新增投运规模为 2.4GW，同比

增长 54%，占全球新增投运规模的 24%；而 21 年国内新增规划及在建的

新型储能规模达到 23.8GW，并且其中百兆瓦级的大型项目数量较以往明

显增加。据工信部数据，21 年我国储能型锂电池产量为 32GWh；而 22

年 1-4 月储能电池产量超过 19.5GWh，已经达到 21 全年的 61%左右，行

业高速发展的确定性较强。 

投资建议 

我们重点推荐产品质量得到海外市场认可，市场化机制下有望实现国

内储能业务放量的阳光电源、比亚迪；户用储能领域领先企业固德威；同

时关注储能市场高速发展对于锂电龙头宁德时代带来的业绩增量。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进程不及预期的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740


